
2023年房屋建筑纠纷协议书(汇总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房屋建筑纠纷协议书篇一

答辩人因与北京市朝阳区房屋管理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一、 答辩人并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应当作为本案被告。

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当事人之间
发生，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才能基于合同而向与其有合同关
系的另一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
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
上的义务。本案中，与原告签订《租用房合同》的是被告一
北京鑫潮招待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同期满后腾退和交回房屋是
《租用房合同》约定的义务，也是《合同法》规定的义务，
但是该义务仅只针对作为合同一方主体的承租人而言，并不
指向第三人。因此，根据上述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把鑫
潮招待所作为被告并无不当，但不应该再将合同外第三人的
答辩人也作为被告。

二、 原告诉状所述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

原告在诉讼中陈述，答辩人一直实际进行房屋出租的经营，
这与客观情况不符，也是对法律关系的混淆判定。答辩人没
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对诉争的房屋进行出租经营，事实上答辩
人也从来没有对该房屋进行过出租经营。答辩人与诉争房屋



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也没有居住使用该房屋或进行其他形
式的占用。此外，原告陈述其多次要求收回房屋，但答辩人
强行阻挠，更是凭空杜撰。原告不应该也不可能向答辩人主
张收回房屋，答辩人也没有理由和力量进行阻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
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原告在没有证据证明答辩人实际占用
诉争房屋的情况下，起诉要求答辩人腾房，不应得到法庭支
持。

三、 原告作为房屋的产权人和出租人，并没有善尽法定和约
定义务，不应该完全享受权利。

根据《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使用管理办法》的
规定，对外出租人防工程和地下室，作为产权人首先必须经
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并登记备案。其次，产权人必须保证出租
的房屋符合防火、卫生等管理规定，并经公安消防机构、卫
生主管部门检查合格;房屋建筑安全不存在危险构件;具有上
下水、卫生间、用电设施;设置机械通风或空调装置并保证有
效使用，新风量新风系统回风系统符合规范要求;具有防汛防
雨水倒灌设施;设置配备机械防烟排烟系统，自动喷淋系统、
应急照明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以及其他消防设施和器材
等等。而本案中，原告出租诉争房屋并没有经过批准备案，
法律规定应当符合的条件几乎无一具备。而且，事实上，诉
争房屋从来也没能正常使用过，除了非典期间长时间停用外，
还有多次被水淹多次屋顶渗漏多次由于人防办公室及地下空
间管理办公室等部门的命令停止使用。而这些都与原告没有
妥善尽到法定和约定义务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合同权利义务
对等原则，原告不应在不作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就毫无阻碍地
享受权利。



综上，答辩人既不是租赁合同的相对方，也不是租赁房屋的
实际使用人，原告不论是基于债权的请求还是基于物权的请
求，都不应该将答辩人列为被告，因此要求法庭驳回其对答
辩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

x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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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中山市沙溪镇

答辩人：潘，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

住中山市沙溪镇x大厦三楼

委托代理人：，广东翔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电话：

答辩人就袁修能诉陈x、章非、潘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提
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 答辩人潘不应该列为本案被告

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潘不是合同的当事人，潘x依法于二零
零x年x月二十八日成立的“中山市沙溪镇制衣厂”与陈x、章
非无关。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潘不享有上述合同的权利，
也不承担上述合同的义务，且潘成立的经济实体成立于原告



与章非发生纠纷之后，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更是风牛马不相
及。

二、 要求答辩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

三、 原告的所谓损失与答辩人无关

本案系厂房转租合同及设备租赁合同纠纷，原告取得厂房和
设备等生产要素后，应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合法经营，原
告因无营业执照产生的问题完全是咎由自取，与答辩人无关。
答辩人章非已经按照合同的要求提供了厂房和设备给原告，
所谓停电2日，系供电局抑或业主所为，答辩人并不清楚，原
告应该向供电局或业主要求赔偿。即使确认系供电局或者业
主的责任，停电2日也只能耽误2日的交货时间。答辩人不认
可原告所谓损失的真实性，即使原告出现上述损失，也是原
告经营不善造成的，与答辩人无关。原告应该根据自己的生
产能力与客户签订合同，在生产能力临时不足时候，也完全
可以通过委托代工等方式履行合同，也可以与客户协商变更
合同。

在《租借协议》的序言部分，双方已经明确“租约期间自负
盈亏”，原告企图将自己的经营亏损转嫁给答辩人是违反合
同的。该协议第十条规定，“甲乙双方因债务而影响对方正
常生产，须负责对方损失。”只能理解为第三方债权人混淆
原告与答辩人章非的主体资格而造成对方的损失，不应该作
扩大化的解释，从而违反“自负盈亏”的原则。

四、 扣除设备按金后，原告尚欠答辩人章非1027.4元。

根据上述《租借协议》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
原告尚欠答辩人章非三、四月份厂房和设备租金120xx元，原
告欠章非代缴水电费7682.4元(原告承认水电费为7223元)，
原告还欠答辩人章非机修费、治安费、卫生费等代支杂
费1345元。上述费用合计21027.4元人民币，扣除设备按



金20xx0元后，原告尚欠答辩人章非1027.4元人民币(详见费
用分摊明细表)。

综上，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答辩人：章非(化名)

x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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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人就与被答辩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进行答辩如下：

一、双方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当
按照约定履行协议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于20xx年x月1日签订
《商业用房租赁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答辩人将其位
于xx路×××号沿街商业用房，面积约为90平方租给答辩人
使用，租期从20xx年1月1日起至20xx年12月31日止，每年租
金为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五年的用房租金，答辩人分期支
付，每年每次支付壹拾伍万元整，上述租金前三年内不变，
剩余两年的房租浮动不得超过前三年每年房租数额的10%。合
同签订当日，答辩人依约向被答辩人支付1月1日-12月31日一
年的房租，被答辩人出具收到条一份，答辩人履行了协议约
定的义务。租赁合同系诺成、双务、有偿合同，该协议在答
辩人与被答辩人在租赁协议上签字之日起，合同就成立，而
不以房屋的交付为合同的成立要件，又因该租赁协议是双方
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该
《商业用房租赁协议》合法有效，答辩人、被答辩人均应按
照诚实信用的原则履行各自的义务。虽然说合同约定的履行
期限从201月1日起，但是答辩人已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实际占
有并使用该争议房屋，不再需要现实中的交付。

二、被答辩人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协议》，
既无约定解除事由，也无法定解除事由，其解除协议的主张



依法不能成立首先就合同约定的解除事由，我国《合同法》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
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
权人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解除租赁协议一是双方协商一
致;二是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对于被答辩人单方行使
解除协议的情形《商业用房租赁协议》没有约定，我国《合
同法》第227条的规定，“只有在承租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支
付租金的情况下，出租人才可以解除合同”，显然本案并不
属于此类情况，被答辩人单方解除《商业用房租赁协议》无
合同依据。其次就法定解除事由，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
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
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
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
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
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
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具有法定的情形下，有权行使解
除权的应该是答辩人，而非被答辩人。

我国《合同法》中处处体现了鼓励交易的原则，不主张轻易
解除或撤销合同，被答辩人应当按照协议的约定以及法律的
规定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综上所述，答辩人与被答辩人之
间签订的《商业用房租赁协议》合法有效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答辩人请求解除《商业用房租赁协议》既无约定解除事由，
也无法定解除事由，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xx人民法院

答辩人：

20xx年x月x日



房屋建筑纠纷协议书篇四

原告：

住址：

被告：

住址：

1、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租金______元，违约金_____元，以上
共计______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_____年____月____日，原告与被告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
经友好协商签定了场地和房屋租赁合同，双方约定合同期
自_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_年____月____日止，租赁
费为每年______元，并约定租金每半年交纳一次，下半年租
金在____月底前交清。合同生效后，被告于_____年前欠交租
金_______元，_____年和_____年各欠交租金_____元，累计
欠交租金______元。根据合同约定：单方违约由违约方赔偿
总租赁额_____%的违约金，因此被告应当支付_____元的违约金
（即总租赁额_____元的_____%计_____元）。

以上款项经原告多次催要，但被告一直拖延不交，为了维护
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现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
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此致

_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_______



_____年____月____日

房屋建筑纠纷协议书篇五

住址：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址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具状人：___________

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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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事项：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写明提出上诉所要达到的目的)

事实和理由：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写明上诉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针对一
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审判程序上存在的问题和错误
陈述理由)

此致

_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_____________(签名或盖章)



附：_________________本上诉状副本______份(按被上诉人
人数确定份数)。


